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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預告

OSL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本公告。

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集團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董事

會目前可得的資料及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五

財年」）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審閱，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二五財年錄得持

續經營業務之淨虧損介乎約 370百萬港元至 430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四財年」）則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約 55百萬港元，

原因是本集團作出重要投資以奠定未來增長的穩健基礎。儘管預計錄得淨虧損，

本集團業務仍持續展現強勁增長勢頭：

(i) 預期二零二五財年的數字資產及區塊鏈平台業務收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收

入」）介乎 450百萬港元至 530百萬港元，較二零二四財年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收入約375百萬港元增長20.0%至41.3%；及

(ii) 預期二零二五財年的經經調整數字資產及區塊鏈平台業務收入（「經調整非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收入」）
1介乎490百萬港元至570百萬港元，較二零二四財年的

經調整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收入約214百萬港元大幅增長129.0%至166.4%，反

映本集團核心業務活動持續增長。

1 本集團撇除以下各項影響以考慮經調整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收入： (i)數字資產之淨公平值虧

損╱收益；及 (ii)用於促進數字資產交易及支付業務之數字資產淨虧損╱收益，以更清晰說明

本集團的相關營運表現。本年度之經調整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收入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要求或呈列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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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相較於二零二四財年所錄得之溢利，本集團於二零二五財年之財務

表現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i) 持續投資於我們的策略性全球擴張，包括員工招聘、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建設

及其他營運支出，以建立並擴展我們的全球營運能力。儘管該等投資的增量

成本預計將較二零二四財年高約 400百萬港元至 440百萬港元，但相關支出已

帶來實質成效，不僅大幅擴展了我們的全球佈局與產品陣容，更推動本集團

經調整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收入實現逾100%的年增長率；

(ii) 受到二零二五年第四季數字資產價格普遍下跌趨勢所影響，本集團作交易目

的的數字資產經重新計量後，預期於二零二五財年產生非現金淨公平值虧損

約40百萬港元至50百萬港元，而於二零二四財年則為淨公平值收益161百萬港

元；

此外，於二零二五財年，本集團為長期資本增值目的而持有之數字資產經重

估後產生非現金淨公平值虧損預期約40百萬港元至50百萬港元。

(iii) 因策略性併購活動及全球牌照申請而產生的一次性專業服務費用及相關開

支，預期於二零二五財年約為30百萬港元至40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本年度在各項策略支柱上達成一系列里程碑，包括透過成功推出OSL

Pay以擴展產品組合，該業務是本集團支付戰略升級的重要支柱之一，並已於二

零二五財年成為重要的核心業務收入驅動力。此外，本集團鞏固了在香港交易業

務的市場領導地位。儘管數字資產市場波動增加，惟憑藉受監管之數字資產服務

需求增長，本集團於二零二五財年的交易量及收益均較二零二四財年顯著增長。

本公司仍在落實本集團二零二五財年的全年業績。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基於董事會

對本集團二零二五財年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的初步評估及董事會目前可得的

其他資料，該等資料可能會作調整，且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細閱預期本集團二零二五財年的全年業績公告，有

關全年業績公告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刊發。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或內幕消

息規定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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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OSL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崔崧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崔崧先生、刁家駿先生、徐康女士及楊超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李金鴻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生、郟航先生及高潔雯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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